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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_____________ 向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申請新北市捷運青年住宅租金補

貼，已詳閱並願遵守下列事項： 

一、 本人願遵守本補貼之規定，並保證本人以下所填寫資料及檢附之文件正確

無誤，如有不實而違反本補貼相關規定情事，願接受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

局駁回或糾正申請案，並負法律責任。 

二、 本補貼具有定期查核機制，若經查核不符合補貼資格即停止補貼。 

三、 本人已詳閱申請相關規定，如違反本項補貼作業規定而溢領租金補貼，願

依規定返還溢領金額。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期限：104年 10月 1日至 104 年 11 月 11 日】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出生 

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是否為列冊低

收入戶者 
□ 是    □ 否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日 )             (夜)            (行動電話) 

申請人  

具備條件  

□現於本市就業，且於申請日前 2 年內就業滿 1 年《需檢附在職證

明文件》  

□現於本市就學，且於申請日前 2 年內就學滿 1 年《需檢附在學證

明文件》  

□現於本市就業或就學，且就學及就業合計於申請日前 2 年內滿

1 年《需檢附就業及就學證明文件》 

□單身 (未婚、離婚或喪偶，且未育有子女 ) 

□新婚(申請日前二年內結婚) 

本租金補貼

申請案之承

租住宅資料 

租賃住宅門牌地址：《需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  

 

 

租賃契約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個月  

  

  申請流水編號： 

  

新北市捷運青年住宅租金補貼申請書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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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之父母資料(申請人為單身者請填) 

姓名 稱謂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父 （必填） 

 母 （必填） 

三、申請人之配偶資料(申請人為新婚者請填) 

姓名 稱謂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配偶 （必填） 

 

【填寫說明】 

1.家庭年收入，以家庭成員為審查範圍。申請人為單身者包含申請人及其父母，申請人為新婚者

包含申請人及其配偶。 

2.家庭年收入之合計，應低於 111萬以下，且每人每月平均收入需低於 44,940 元以下。(新北市

103年度家庭年收入標準)。 

四、檢附文件及申請條件之查核  ( 紅色粗框欄位申請人免填 ) 

檢附文件 
審核機關勾選 

已檢附 需補件 

1. 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2. 本申請案承租住宅之租賃契約書影本。   

3. 申請人現於本市就學或就業，且於申請日前 2 年內就學或就業滿 1 年之證明

文件，或現於本市內就學及就業合計於申請日前 2 年內滿 1年之證明文件(須

載明就業、就學之期間及地址)。 

  

4. 貼足雙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   

5. 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條件 符合 不符合 

1. 申請人年滿 20 歲，未滿 40 歲之單身或新婚者。    

2. 現於本市就學或就業，且於申請日前 2年內就業或就學滿 1年。   

3. 家庭成員於臺北市及新北市內無自有住宅。   

4. 家庭年收入之合計低於 111 萬以下。   

5. 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於 44,940 元以下。   

6. 承租住宅符合區域及建物主要用途之規定。   

初審：                          複審：                            


